关于2018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第五、第八个问题整改工作销号公示
根据湖南省突出环境问题整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销号工作的通知》（湘突环改办〔2019〕16号）要求，我县已完成2018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第5、8号问题整改工作，现将整改完成情况予以公示。

整改问题

1、益阳市水环境质量相对较差，2017年湖南省345个省控以上地表水考核断面中，益阳市大通湖断面是唯一一个劣V类水质断面；饮用水水源保护不力，市级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仅为24.3%。

2、“与2013年相比，2016年洞庭湖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从36.4%下降到0，出口断面总磷浓度由0.047毫克/升上升至0.093毫克/升；11个可比断面中5个水质下降，岳阳楼、洞庭湖出口、东洞庭湖、扁山4个断面水质由Ⅲ类恶化至Ⅳ类，南嘴断面水质由Ⅳ类恶化为Ⅴ类，形势不容乐观”。

二、整改目标

资江流域桃江段水质达到Ⅲ类以上水质标准。

三、整改措施

在全县范围内对历史遗留矿洞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分析，形成了《锑污染调查及评估报告》，县政府根据《锑污染调查及评估报告》制定了《桃江县沾溪流域锑污染综合治理工程（第一阶段）整治方案》《桃江久通锑业有限责任公司环境问题督导整改方案》，对治理范围、责任主体、实施内容进行了明确。2、开展洞庭湖五大专项行动和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3、积极推行河长制，成立工作委员会，设立办公室，建立工作制度，明确各级河长，设立河长公示牌，开展河长巡河工作。加强垃圾综合治理，加强水域岸线管理，加强河道采砂整治。4全面落实了水十条和洞庭湖益阳市控制单元水体达标方案。

四、整改完成情况
1. 根据实际情况对鸬鹚渡镇135矿洞和张万波屋后矿洞涌水采取安装 “一体化”设备的方式进行治理，目前135矿洞、张万波屋后矿洞涌水日处理1000吨矿建设项目已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并投入正式运营。投入运行后重金属（锑）处理率达90%以上。
2. 淘汰和关闭涉锑企业情况

从2012年起先后淘汰和关闭涉锑企业19家，拆除所有生产设施、设备，并进行清洁清理，共处理关闭涉锑企业遗留的废渣约6000多吨， 2014年7月31日，全部完成我县历年来所有被淘汰和关闭的涉锑企业遗留污染治理工作。

3. 在产企业的整改情况

桃江久通锑业有限责任公司对环境问题进行了全面排查，聘请湖南爱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桃江久通锑业有限责任公司环境问题整改项目》的实施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2020年4月17日，该公司按照制定的方案进行整治，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1）完善了厂区初雨收集系统；（2）完善了150洞口处矿井水输送线路和集水池的防渗措施，确保了矿井水无渗漏和溢流；（3）做好了水泵线沿线边坡的渗水收集和沟渠、池体的防渗，建设了自动排水装置，将渗水抽入集水池；（4）冶炼厂装卸料已进行封闭，已建设扬尘收集和处理系统，完成了冶炼厂鼓风炉、反射炉收尘系统改造等；（5）完善尾砂库渗水收集系统，将尾砂库上、下游坝体和涵洞渗漏水全部收集至废水处理站进行有效处理；（6）修建环尾砂库截洪沟，避免周边雨水进入尾砂库，对尾砂库废水处理站过滤系统进行检修，更换了已损坏的阀门，及时更换了填料，进一步提高了处理效果；（7）完成废水处理系统、烟气脱硫系统、危险废物专用贮存库、废渣堆场等环保设施的升级改造，废水废气均实现稳定达标排放，其中废水锑排放浓度降到了0.11mg/L左右。

4、开展洞庭湖五大专项行动和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1）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方面。全县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六项重点工作共分为15项具体量化指标，目前已完成畜禽粪污处理设施建设、粪污集中处理设施建设、病死畜禽收集储运中心建设、小2型及以上水库禁投、精养鱼塘改造等14项具体指标任务，剩余1项指标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示范区建设，计划在今年12月底前完成全部任务。

（2）城乡生活污染治理方面。提高建制镇、村污水处理覆盖率和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两项重点工作共分为4项具体量化指标，目前已完成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重点村建设、乡镇垃圾中转站建设、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等3项具体指标任务，剩余1项为全县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已完成7个，剩余5个计划在今年12月底前完成全部任务。

（3） 工业污染治理方面。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业污水直排和超排整治、部分企业清洁化改造等三项重点工作均已落实到位，其中涉及1项具体量化指标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任务7家，目前已完成6家，剩余1家在今年12月底前完成。

（4）饮水安全保障方面。具体量化指标有3项，其中全县农村千人以上饮用水源保护划分和解决饮水不安全问题任务已完成，农村饮用水卫生合格率达到了100%。乡镇级千吨万人饮用水源保护排查整治任务8个问题已完成6个，剩余2个正在进行建设，计划在2021年6月底前完成整治，已向省厅申请延期。

（5） 沟渠塘坝清淤方面。具体量化指标有2项，全县沟渠疏浚任务951公里、塘坝清淤任务1394处，已全部完成。

（6）黑臭水体治理方面。2018年以来，完成了县城老七星河、老县委大院、修山镇团洲—资江等黑臭水体整治，目前为止，黑臭水体已基本清理。

（7）非法采砂与码头整治方面。2018年以来，为全面落实河长制要求，全县所有砂石场（包括羞女湖湿地公园）均已停止生产和使用，所有挖砂船停采，运砂船停运，并分为四个水域停靠。省河长办交办的桃江5处取缔非法砂石场和码头均已全部取缔。

（8）湿地修复方面。2018年以来，完成湿地复绿1000多亩，加强了湿地保护区内非法采砂与生态网围监管，暂未发现非法采砂与生态网围的违法情况。

（9） 重点片区治理方面。投入5000多万元资金，对志溪河流域灰山港段河道、灰山港镇污水处理厂、曙林和春龙竹凉席产业聚集区的污水处理厂等水环境工程进行了综合治理；投3000多万元资金，对桃花江流域干流支流以及石牛江段进行了生态修复等综合治理。通过治理，桃花江三个断面和志溪河桃江段断面水质均达到Ⅲ类水质标准。

5、积极推行河长制，成立工作委员会，设立办公室，建立工作制度，明确各级河长，设立河长公示牌，开展河长巡河工作。加强垃圾综合治理，加强水域岸线管理，加强河道采砂整治。

（1）健全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了“三长一站”工作机制，根据人员变化情况，调整了县、乡、村三级“河长”“督察长”“警长”和“志愿者工作站”。

（2）压实工作责任。按照“属地管理、部门配合、协同推进”的原则，进一步明确河长作为河流管护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责任河流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全县共明确县级河长17人、乡级河长191人、村级河长280人。

（3）夯实基础工作。完善了河长制工作台账资料，更新了河长公示牌，从保障人员、经费方面加强了河长办能力建设，充分发挥河长办组织协调、督促指导作用，共同推进河长制工作。

（4）强化工作重点。严格落实湖南省第1—5号总河长令，强化河长日常巡河，重点加强河道垃圾清理、盗采砂石打击、入河排污整治、河流“四乱”清理等工作，河湖整治成效明显；。

（5）加强督导考核。全面开展巡河督查、宣传引导和工作考核，严格落实巡河交办问题“一单四制”，县河长办先后下发交办单14份、督办单1份，有效促进了河湖问题整改。

6、全面落实了水十条和洞庭湖益阳市控制单元水体达标方案。

（1）对桃江县第一污水处理厂进行扩建及提标改造，达到日处理污水能力3万吨，出水达到一级A标准；

（2）完成了桃江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并投入运行；

（3）已建成7个乡镇污水处理厂，5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已启动建设，预计在2020年底前完成，实行了乡镇污水处理厂全覆盖。

（4）新建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三格化粪池11000多个。

（5）在争取上级项目资金对志溪河流域灰山港段河道、灰山港镇污水处理厂、曙林和春龙竹凉席产业聚集区的污水处理厂等水环境工程进行了综合治理的同时，对桃花江流域石牛江段进行了生态修复等综合治理；

（6）对桃江县七星河黑臭水体进行治理，完成了清淤、堤岸修复、绿化等工作。

（7）淘汰9家落后产能的纸厂，拆除31套落后生产设备。

五、整改取得的成效

资江流域桃江一水厂饮用水水源监测断面锑浓度从2020年5月至11月已连续7个月稳定达标，1—11月资江流域桃江一水厂饮用水水源断面锑平均浓度为0.0045毫克/升，达到国家标准。国控桃谷山断面2018年保持Ⅲ类以上水质，2019、2020一直保持Ⅱ类水质、2018-2020年桃谷山断面总磷年平均浓度分别为0.08、0.05、0.05毫克/升；桃江出境新桥河断面2018年保持Ⅲ类以上水质，2019、2020一直保持Ⅱ类水质，2018-2020年新桥河断面总磷年浓度分别为0.08、0.05、0.04毫克/升，资江流域水质持续好转，完成了目标任务。

公示期限

公示期从2020年12月9日至11月15日，共5个工作日。如有异议，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反馈。联系电话：0737-8822535.      

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分局

2020年12月9日
